
湖南科技大学本科生院
本科生院〔2025〕98 号

关于做好 2025-2026 学年度第一学期
期中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院、各学生班级：

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定于 2025年 11月 25

日-12月 9日（第 12周星期二至第 14周星期二）进行。为圆

满完成本次期中考试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1.学校成立考试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组织全校考试

工作的开展，全程监督学校考试工作的实施过程。领导小组

成员如下：

组 长：周智华

副组长：宾光富 蒋利平

成 员：赵召平 李 宁 沈智祥 李 贺 周启强

余蓉晖 王 欣 邓淇中 蒋耀辉 唐 皓

张世文

2.各学院成立考试工作小组，由院长、教学副院长、学生

工作副书记、系主任、教务办主任、学工办主任组成，负责

处理本学院期中考试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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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课程及组考方式

在第 12周以前（含第 12周）结束的初修考核课程和重修

选课课程，由各开课单位负责安排组织期中考试。

三、缓考申请及审批

1.初修考核期间学生原则上不得请假，确有特殊情况不能

应考者，可以申请缓考。学分制学生的实践环节课程、通识

教育课程及重修选课课程不能申请缓考。教学院对缓考申请

应从严控制，考核期间一般不批事假。

2.学生考前申请缓考，须登录湖南科技大学教学综合服务

平台点击“考试报名”，然后点击“我的申请”再点击“缓考申请”

选择本学期“活动名称”，点击“查询”进入缓考申请课程列表，

选择要申请缓考的课程，点击“申请”，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写

明申请缓考的原因，点击“确认”后再点击“送审”，并及时将相

关证明材料提交给学院教务办，经学院教务办公室和分管教

学副院长审核同意后，方准予缓考。否则，不参加考核以缺

考论处。

四、组考要求

1.考试组考工作按《湖南科技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考

试管理办法》（科大政发﹝2020﹞189号）进行，各学院要切

实加强考风考纪建设，杜绝考试违规违纪行为。

2.试卷要严格按照本科生院考试中心的命题要求制卷，于

11月 7日（第 9周星期五）前由开课单位教务办放入贴好试

卷袋条码的试卷袋中，统一送本科生院考试中心印制。送试

卷时请从教学综合服务平台导出交卷领卷表并填好，后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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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领卷表、试卷、学院签字盖章的《湖南科技大学考试命题

审批表》（一式两份）一并送考试中心。

3.各教学院须在第 11周召开学生大会，组织全体学生学

习《湖南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科大政发﹝2017﹞

95 号）、《湖南科技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考试管理办法》

（科大政发﹝2020﹞189 号）等相关规章制度, 认真开展学生

的诚信应考教育，杜绝考试违规违纪行为，并切实做好学风

建设和考风建设中各个主体责任的落实工作。

4.各教学院要严格遴选监考教师，工勤人员、家属和临时

工等不具备监考教师资格或不认真履行监考教师职责的人员

不得聘为监考教师。在考前召集会议向监考教师宣讲有关课

程考核的文件，要求熟悉工作流程、考场纪律、明确各自职

责。

5.教师监考过程中应严格履行监考职责，为考生创造一个

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凡未按制度严格履行监考职责的，

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6.各学院专业课程的期中考试安排表（含考查课程、开卷

考试课程）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各一份于 11月 12日（第 10

周星期三）之前交考试中心。

7.各学院于 11月 12日（第 10周星期三）前在教学综合

服务平台安排好巡视人员。巡视员巡视后要填写好《湖南科

技大学课程考试巡视记录表》，于巡视当天交学院教务办公

室。

8.监考人员、考务人员、巡视人员由学校本科生院统筹部

署，各开课单位具体安排实施。安排表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

各一份于 11月 12日（第 10周星期三）前报考试中心。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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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巡视后要填写好《湖南科技大学课程考试巡视记录表》，

于巡视当天交考务办公室（学院教务办公室）或考试中心。

9.湖南科技大学教学综合服务平台（网址 http://kdjw.hnus

t.edu.cn/）是学校教务管理信息发布的唯一官方平台，11月 1

8日（第 11周星期二）开始学生可登录该平台查询期中考试

安排。

10.考试期间，学校对所有考场全程进行视频监控，本科

生院也将随时对考试情况进行通报。对于考试过程中出现的

差错或事故，将依照《湖南科技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

法》（科大政发﹝2025﹞93号）执行，追究相关单位或个人

责任，给予严肃处理。

本科生院

2025年 11月 3日


